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25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 6月 25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②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6月25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紫荆路93号铭泰城市广场1栋20层)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董事、总裁冯鑫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39人，代表股份294,600,37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031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275,747,1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81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38人，代表股份18,853,2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9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法律顾问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表决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提案表决结果
提案1.00 关于黑龙江顺霆拟为其全资下属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1,452,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14％；反对2,801,

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11％；弃权346,35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6％。

本项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易朝蓬、苏宝如；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
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0507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2025-039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广州金字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字塔和谐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保
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是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广州

金字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字塔和谐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金字塔和谐1号基
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后，金字塔和谐1号基金持有公司股份26,121,60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87%，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公司于 2025年 5月 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

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持有公司股份26,133,7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23%，占剔除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5.0085%）的股东金字塔和谐1号基金，计划在上述公告披
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6月18日至2025年9月17日），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00万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0.3833%）。

公司近日收到股东金字塔和谐1号基金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及《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金字塔和谐1号基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2,1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002316%。本次权益变动后，金字塔和谐 1号基金持有公司股份 26,121,60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87%，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5.006221%，金字
塔和谐1号基金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金字塔和谐 1 号基
金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减持日期

2025年6月24日

减持均价（元/
股）

14.81

减持股数（股）

12,100

减持股数占
总股本比例

0.002316%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股 东
名称

金 字
塔 和
谐 1
号 基
金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6,133,704

26,133,704

0

占 总 股 本
比例

5.0023%

5.0023%

0

占剔除回购
专户股份后
总股本比例

5.0085%

5.0085%

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26,121,604

26,121,604

0

占 总 股 本
比例

4.999987%

4.999987%

0

占剔除回购
专户股份后
总股本比例

5.006221%

5.006221%

0

三、其他相关说明
（一）金字塔和谐1号基金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金字塔和谐1号基金严格遵守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不存在违反已披
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况。

（三）本次减持计划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减持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
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金字塔和谐1号基金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792 证券简称：通宇通讯 公告编号：2025-034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编号：2025-001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时间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姓名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现场参观√其他 投资者调研电话会议

国信证券年亚颂、兴全基金潘博众、宁泉基金陈冠群
永赢基金邵玉豪、沈平虹
国泰海通赵靖博、欧阳天奕
国寿安保张琦、季天华、宋易璐、肖佳琪

2025年6月24日

金婉怡（证券事务代表）、戴文斌

1、请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要情况以及近几年在无人叉车、无人AGV领域的布
局

诺力股份以轻小型搬运车起家，2004年遭遇欧盟对中国轻小型搬运车
的反倾销，最终在国家帮助下于2005年打赢官司，成为当时民营企业反倾销
胜诉的典型，也奠定全球轻小型搬运车第一的位置。公司于2013年和2019
年分别在马来西亚和越南建立工厂，成为行业最早海外布局产能的企业。
2015年公司上市，2016年并购无锡中鼎，成为当时全球唯四、中国唯一场内
物流整体解决方案的厂家；2020年并购法国Savoye公司，版图进一步扩大。
目前公司营收约70亿，叉车和集成各占一半左右。

2015年成立上海诺力公司，即开始了AGV（主要是叉式机器人）方面的
拓展。经过近10年的发展，目前已在多个行业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也获得非
常丰富的经验。

附件清单（如有）

日期

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从新加坡引入新加坡科工局先进制造与技术中
心的博士从事具身智能机器人的研究，今年又与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开
展合作，开展具身智能物流机器人的研发和持续迭代优化，推动智能物流技
术的创新与应用。

其实，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公司一直沿着物料搬运这个行业在发力，
从创立时期的搬运机械，到2015年开始的AGV，到现在发力的具身智能物
流机器人，从没有偏离主业。

2、当前无人叉车发力的原因是什么？
当前无人叉车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主要是：一是零部件大规模国产

化，价格降低、质量提升，可替代海外核心零部件；二是下游客户信息化提
升，具备上无人车或具身搬运机器人的可能，未来公司将在扩大无人车规模
的同时，发力具身搬运机器人。

3、公司无人物流相关的产品相比于竞争对手优势在哪，计划如何去推
广无人叉车等相关产品

我们2015年即成立AGV公司，发展早，起步快，技术成熟。目前重载无
人车我们已经在钢铁、医药、食品、铜箔等行业稳定发展了多年。随着现在
技术进步，轻量化无人车市场竞争力更强，能进入到更通用的市场场景里
去，我们会在这个领域加大拓展。

4、公司年薪500万招聘具身智能机器人科学家的出发点是什么？
具身智能是公司的未来，公司亟需高素质人才来与企业通过努力，实现

企业在具身智能方面的快速发展。所以我们希望能找到合适的科学家来加
盟我们，共创未来。

5、现在中鼎智能香港上市进展怎样？
中鼎智能已于今年5月9日向香港联交所递表，目前正在正常的推进当

中。

无

2025年6月24日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的起始日

为2025年6月13日，退市整理期为十五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2025年7月3日。
2、公司股票于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3、公司股票将在退市整理期交易十五个交易日，本公告披露日（2025年 6月 26日）为第

10个交易日，剩余5个交易日，交易期满将被终止上市，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审慎投资。
4、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5、请证券公司、投资者等市场主体在股票摘牌前及时了结股票质押式回购、约定购回、融

资融券、转融通、深股通等业务。
6、对于将在股票摘牌后至完成退市板块初始登记期间到期的司法冻结业务，建议有权机

关在股票摘牌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2025年6月5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送达的《关于人人乐连

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25〕546号），深交所决定终止公
司股票上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于2025年6月13日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一、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证券代码、证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1、证券简称：人乐退
2、证券代码：002336
3、涨跌幅限制：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的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个交

易日的涨跌幅限制为10%。
二、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起始日及交易期限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的起始日为2025年6月13日，退市整理期为十五个交易日，预

计最后交易日为2025年7月3日。如证券交易日期出现调整，公司退市整理期最后交易日期
随之顺延。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将在深交所风险警示板交易，首个交易日无价格涨跌幅
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

退市整理期间，上市公司股票原则上不停牌，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不计入退市整理期。
公司因特殊原因向深交所申请股票全天停牌的，累计停牌天数不得超过五个交易日。

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三、退市整理期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安排
公司于退市整理期交易首日发布公司股票已被深交所作出终止上市决定的风险提示公

告。退市整理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在最
后五个交易日内每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四、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说明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

施重大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
五、其他重要事项
1、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将转入全国股转公司代为管理的退市板块进行股份转让。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关于退市公司进入退市板块挂牌转让的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及
时聘请证券公司，委托其提供进入全国股转公司代为管理的退市板块挂牌转让服务，并授权
其办理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的股份退出登记，办理股份重新确认及全国股转公司代
为管理的退市板块的股份登记结算、股份转让服务等事宜。

2、请投资者、证券公司等市场主体在股票摘牌前及时了结股票质押式回购、约定购回、融
资融券、转融通、深股通等业务。

3、对于将在股票摘牌后至完成退市板块初始登记期间到期的司法冻结业务，建议有权机
关在股票摘牌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深交所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2336 证券简称：人乐退 公告编号：2025-043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被担保方云南健之佳连锁健康药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锁药房”）、云南之佳

便利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之佳便利”）、四川勤康健之佳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

勤康”）均为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

● 本次公司为上述三家全资子公司担保金额合计18,35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为连锁药房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9,833.79万元；为之佳便利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667.16万元；为四川勤康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515.97万元。

●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均系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涉及集团外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 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被担保方四川勤康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责率超

过70%；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敬请投资者

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简介

1、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金江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

合同》，约定为全资子公司连锁药房与华夏银行签署的《最高额融资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债权的最高债权额8,000万元（大写：捌仟万元整）及约定范围内的利息、罚息、费用等所

有应付款项等。

2、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金江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

合同》，约定为全资子公司之佳便利与华夏银行签署的《最高额融资合同》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担保债权的最高债权额1,000万元（大写：壹仟万元整）及约定范围内的利息、罚息、费用等所

有应付款项等。

3、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海源路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签署《最高额保

证合同》，约定为全资子公司连锁药房与广发银行签署的《授信额度合同》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6,400万元（大写：陆仟肆佰万元整）。

4、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海源路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签署《最高额保

证合同》，约定为全资子公司之佳便利与广发银行签署的《授信额度合同》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950万元（大写：玖佰伍拾万元整）。

5、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

同》，约定为全资子公司四川勤康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为债权本金 2,
000万元（大写：贰仟万元整）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

费用之和。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2025年5月21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决定：

公司及子公司（包含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超过80亿元人民币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其

中：（1）不超过55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应的融资业务用于日常经营周转；（2）含已

使用的原专项并购授信额度在内，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的专项授信额度（包括专项并购项目、

专项资产购置、专项更新改造项目等）及对应的融资业务用于指定项目的相关支付。授信额

度及对应的融资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建设贷款、并购贷款、开立信用

证、福费廷、开具银行票据及票据贴现等业务。

集团内公司（包括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意为上述授

信额度及对应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预计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0亿元，综合授信期限最长

不超过8年，担保期限自担保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3年。担保方式包

括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资产抵押、收购标的股权质押、其他资产质押担保等。

本次担保额度在股东会已决策授权担保的范围内。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及于 2025年 5月 22日披露的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名 称：云南健之佳连锁健康药房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街道旗营街10号-1
法定代表人：蓝波

注册资本：38,000万元

成立日期：1999年01月20日

经营范围：药品零售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日期

2024 年度/2024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2025 年一季度/2025 年 3
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4,223.51

283,231.92

负债总额

166,738.97

175,157.03

净资产

107,484.53

108,074.90

营业收入

557,427.90

137,703.88

净利润

1,336.84

590.36

(二)名 称：云南之佳便利店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街道旗营街10号-2
法定代表人：蓝波

注册资本：8,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5年05月26日

经营范围：便利零售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日期

2024 年度/2024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2025 年一季度/2025 年 3
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561.78

31,886.90

负债总额

12,659.21

25,023.79

净资产

6,902.57

6,863.11

营业收入

45,875.63

10,687.05

净利润

-174.80

-39.46

(三)名 称：四川勤康健之佳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机场路土桥段215号2幢3楼

法定代表人：蓝波

注册资本：4,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08月16日

经营范围：药品批发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日期

2024 年度/2024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2025 年一季度/2025 年 3
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575.04

24,521.30

负债总额

16,502.22

17,293.57

净资产

7,072.82

7,227.73

营业收入

32,309.10

9,565.41

净利润

378.81

154.9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同

债权人

债务人

保证人

保证方式

保证期间

担保金额

《最高额保证合
同》

华夏银行

连锁药房

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
式确定：

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
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
定日时，担保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
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
保债权的确定日；任何一笔债务的
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
的确定日时，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
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
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8,000万元

《最高额保证合
同》

华夏银行

之佳便利

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1,000万元

《最高额保证合同》

广发银行

连锁药房

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如果债权人依法或根据主合同约定
要求主合同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的，保证
期间自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
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
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如任
何一笔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其保证期间
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如债权人与债务
人就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
人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
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6,400万元

《最高额保证合同》

广发银行

之佳便利

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950万元

《最高额保证合
同》

中信银行

四川勤康

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为主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即
自债务人依具体
业务合同约定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
同项下的保证期
间单独计算。具
体以主合同约定

为准。

2,000万元

保证范围

保证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逾
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
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
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
费、律师费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
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
合同债务人的应对费用。

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
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
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
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
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本保证担保的范
围包括主合同项
下的主债权、利
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迟延履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迟延履行金、
为实现债权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
费、律师费、差旅
费、评估费、过户
费、保全费、公告
费、公证认证费、
翻译费、执行费、
保全保险费等）
和其他所有应付
的费用。

上述所述主合同为债权、债务人所签署的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系列合同/协议以及其

他法律性文件等。

除公司为上述全资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外，公司实际控制人蓝波、舒畅与上述银行分别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或《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上述全资子公司的上述担保额度承

担连带责任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支持子公司经营发展和融资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及子公司整体融

资效率，提升子公司的独立经营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整体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业务及其担保额度是结合发展计划，

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保证其业务顺利开展而做出的。本次被担保对

象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不涉及集团外担保，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本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对集团内企业的担保等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等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对外担保均系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涉及集团外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74,357.40万元，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62.3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5266 证券简称：健之佳 公告编号：2025-037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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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被担保人：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盛屯矿业”或“上市公司”)、
盛屯能源金属化学（贵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能源金属”）、科立鑫（阳江）新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科立鑫（阳江）”）。

●公司下属公司四川盛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锌锗”）为公司在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会展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厦门会展中心支行”）申请的授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债权本金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20,000万元整或等值外币。

公司为下属公司盛屯能源金属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支行（以下简称“中国

农业银行福泉支行”）申请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27,
000万元整或等值外币。

公司为下属公司盛屯能源金属在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泉支行（以下简称“贵州银行

福泉支行”）申请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32,400万元整

或等值外币。

公司为下属公司科立鑫（阳江）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江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

阳江分行”）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7,500万元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否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为公司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下属公司盛屯锌锗与中国银行厦门会展中心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为公

司在中国银行厦门会展中心支行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大写）贰亿元整的债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

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规定，本次担保无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盛屯锌锗已履行内部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盛屯矿业

（1）公司名称：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7年01月14日

（3）注册地址：厦门市翔安区莲亭路836号3#楼101号A单元

（4）法定代表人：熊波

（5）注册资本：309,061.1551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对矿山、矿山工程建设业的投资与管理；批发零售矿产品、有色金属；黄金

和白银现货销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信息咨询；智能高新技术产品的销售、服务；接受委托

经营管理资产和股权；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7）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资产净额（元）

项目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37,528,507,486.37

20,630,179,992.47

16,898,327,493.90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5,730,460,453.80

2,005,394,698.48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39,397,840,705.76

22,037,978,534.60

17,359,862,171.16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5,666,696,078.55

291,173,771.2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保证方式

保证期间

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

盛屯锌锗

盛屯矿业

连带责任保证

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
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担保债权本金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2亿元整或等值外币

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
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
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议程序，公司下属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风险可

控，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资产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

利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3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25年4月14日召

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25年3月25日和2025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相关公告。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福泉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盛屯能源金属在中国农业银行

福泉支行办理流动资金贷款而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余额为等值人民币贰亿柒仟万元整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与贵州银行福泉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盛屯能源金属在贵州银行福泉支行

办理流动资金贷款而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余额为等值人民币叁亿贰仟肆佰万元整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与广发银行阳江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科立鑫（阳江）在广发银行阳江分行

办理流动资金贷款而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为等值人民币柒仟伍佰万元整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的额度范围之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为盛屯能源金属提供担保的余额为278,103.06万元，为科立鑫（阳江）提供担保的余

额为5,00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盛屯能源金属

（1）公司名称：盛屯能源金属化学（贵州）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1年04月20日

（3）注册地址：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牛场镇双龙工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龙双

（5）注册资本：146,250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稀有稀土金属冶炼；贵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专用化学产品

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盛屯能源金属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资产净额（元）

项目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4,945,599,070.43

3,715,541,902.94

1,230,057,167.49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1,745,486,765.88

-184,733,328.47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4,902,824,352.97

3,725,826,843.00

1,176,997,509.97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805,036,885.60

-53,059,657.52

（8）被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方盛屯能源金属为盛屯矿业的控股子公司。

2、科立鑫（阳江）

（1）公司名称：科立鑫（阳江）新能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5年06月23日

（3）注册地址：阳春市马水镇锡山岭脚

（4）法定代表人：郑良明

（5）注册资本：8,000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基

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新材料技术研发；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

售；磁性材料生产；磁性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科立鑫（阳江）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资产净额（元）

项目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42,511,197.92

174,955,091.27

67,556,106.65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79,685,813.86

12,751,306.05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86,375,413.84

204,323,796.25

82,051,617.59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93,357,846.67

14,277,679.23

(8)被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方科立鑫（阳江）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孙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保证方式

保证期间

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

盛屯矿业

盛屯能源金属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
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
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
行债务的，该主合同的保证期
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
27,000万元整或等值外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
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
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
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延迟
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
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
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
的一切费用。

盛屯能源金属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
理的单笔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
笔业务的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主合
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
单笔业务担保期间为主合同项
下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担保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
32,400万元整或等值外币

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借
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
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
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
和迟延履行金以及债权人实现
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差旅费、财产保全费、保
险保单费、执行费、律师费、评估
费、拍卖费、公告费、查询费、保
险金、公证费等。

科立鑫（阳江）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
证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
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
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本金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
币7,500万元整

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
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
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
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
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
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
他所有应付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盛屯能源金属、科立鑫（阳江）是公司的下属公司，上述担保是根据公司下属公司业务发

展及资金需求情况，并依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行为。盛屯能源金属

是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可有

效防控担保风险，因此其他股东未提供等比例担保。上述担保不会对公司资产和正常生产经

营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总余额为705,336.19万元，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5.58%，其中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余额为 17,
204.00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余额为688,132.19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44.47%，公司对外担保均无逾期。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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